深圳市罗湖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

（科技创新）
——引进重点科技创新平台及科技项目扶持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政策依据
《深圳市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

《深圳市罗湖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（科技创新）》

    二、扶持对象

（一）在罗湖依法正常经营、依法纳税、依法纳统的，处于有效期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；

（二）申报单位守法经营、诚实守信、有规范健全的财务制度。

三、扶持项目及申请材料
（一）引进重点科技创新平台

1、项目说明及资助标准：对2021年1月1日后新引进的国家级、省/部级、市级各类科技创新平台项目，且具有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，分五年给予最高1亿元建设运营扶持。其中，前三年每年度按项目建设运营当年预算费用一定比例给予扶持，累计不超过同比例建设运营实际费用，累计最高6000万元，后两年根据项目科技成果转化情况，经专家评审通过后，每年度按项目建设运营当年实际费用一定比例给予扶持，累计最高4000万元。
对国家级、省/部级、市级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在罗湖新设立分支机构的，或高校、科研院所在罗湖设立科技创新平台的，或世界500强、行业龙头企业发起成立创新中心等独立法人科研机构的，给予最高1000万元一次性扶持资金。
对符合辖区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，且具有重大产业支撑作用的，经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联席会议审议，可不受前述扶持金额限制。

2、申请材料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要求

	1
	《深圳市罗湖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（科技创新）——引进重点科技创新平台及科技项目扶持项目申请书》
	在线填报

	2
	由税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纳税证明
	原件彩色扫描上传

	3
	《关于查询税款入库情况的申请》
	原件盖公司章，彩色扫描上传

	4
	由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本企业上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）
	原件彩色扫描上传

	5
	国家、省、市所获资质证明材料
	原件彩色扫描上传


注：以上第3项请参照模板提供
（二）引进科技项目
1、项目说明及资助标准：
对新引进的2021年1月1日后获得国家、省、市科技计划项目、其他重大专项或奖励扶持的项目，且经专家评审，对罗湖产业规划与布局具有强链补链或支撑作用的，按照国家、省、市资助金额给予1:1配套扶持，最高2000万元。对获国、省、市级多层级资助的，按照所获最高资助金额给予配套扶持。
2、申请材料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要求

	1
	《深圳市罗湖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（科技创新）——引进重点科技创新平台及科技项目扶持项目申请书》
	在线填报

	2
	由税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纳税证明
	原件彩色扫描上传

	3
	《关于查询税款入库情况的申请》
	原件盖公司章，彩色扫描上传

	4
	由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本企业上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）
	原件彩色扫描上传

	5
	国家、省、市所获资助证明材料、拨款经费进账凭证
	原件彩色扫描上传


注：以上第3项请参照模板提供

四、申报时间及地址

（一）申报时间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

（二）申报地址：

网上申报地址：http://218.17.220.225:8081/bizHomeInfo/homePage.html罗湖政府在线>公共服务>政企服务平台>在线申报。
五、限制和除外情形
存在以下情形的企业及个人，不得获得本专项资金：

（一）被深圳信用网列入严重失信主体，或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；
（二）主要财产因债务纠纷已被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；

（三）存在商业贿赂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。
六、补充说明

（一）受理部门有权按照网上申报的时间先后决定项目受理顺序，对不符合申报条件、未在规定申报时间内完成申报，以及其他限制情形的项目不予受理。
    （二）申报企业应保证其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合法性，并承担所提交项目申报材料的相关法律责任，如有虚假或侵权等行为，该项目申请无效，如事后发现存在以上行为，主管部门将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七、申报流程及注意事项






网上申报提交科室进行审核后，将有短信提醒发送至企业申报人手机（在申报网址上注册的那个手机号），请申报人根据短信内容及时进行进一步操作。若未能在相应时限内完成网上补齐补正，视为放弃申报，不予扶持。 

八、受理部门

深圳市罗湖区科技创新局

联系科室：招商引资科
联系电话：0755-22185574、22185569
初审通过





初审通过





完成补齐补正





申报结束





初审不通过





未在5个工作日完成补齐补正





发回补齐补正





网上申报





申报结束





初审不通过










